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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李保东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 

   

成员：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 乔拉科维奇女士 

 巴西 ............................................ 维奥蒂夫人 

 哥伦比亚 ........................................ 奥索里奥先生 

 法国 ............................................ 阿罗德先生 

 加蓬 ............................................ 梅索尼先生 

 德国 ............................................ 贝格尔先生 

 印度 ............................................ 库马尔先生 

 黎巴嫩 .......................................... 萨拉姆先生 

 尼日利亚 ........................................ 阿米耶奥弗利先生 

 葡萄牙 .......................................... 莫赖斯·卡布拉尔先生 

 俄罗斯联邦 ...................................... 丘尔金先生 

 南非 ............................................ 马沙巴尼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帕勒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 迪卡洛夫人 
 
 
 

议程项目 
 
 

利比亚局势 

 安全理事会第 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通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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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3时 10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利比亚局势 

安全理事会第 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

席通报情况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

目。 

 在本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葡萄牙常驻代表

若泽·菲利佩·莫赖斯·卡布拉尔大使以安全理事会第

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身份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若泽·菲利佩·莫赖斯·卡布拉尔大使

发言。 

 莫赖斯·卡布拉尔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主席召开本次会议并为我提供这个机会，介绍

最近依照关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安全理事会第

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的全文将在委员会网站公布，而且现在

已经可以得到，它为我们介绍了委员会到今天为止所

开展的活动。我现在将宣读委员会报告的主要要点。 

 委员会的任务授权首先在第 1970(2011)号决议

中得到确定，随后由第 1973(2011)号决议予以扩大，

以便也适用于该决议决定的措施。广泛地说，委员会

的任务包括监督武器禁运、旅行禁令、资产冻结以及

禁止利比亚飞机飞行的情况。目前，有 18 名个人被

指认为旅行禁令对象，有 13 名个人和 5 个实体被指

认为资产冻结对象。 

 自通过这两项决议以来，委员会进行了两次非正

式磋商，此后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以便开展工作。 

此外，委员会在举行第一次会议之前，根据第

1973(2011)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17 段的规定，迅速审

议和核准了一项不适用上述禁飞令的要求，以便使一

个会员国能够使用叙利亚公司拥有的飞机，从利比亚

境内撤离其国民。 

 委员会成员在 3 月 25 日通过非正式磋商简要讨

论了几项提议之后，随即在正式会议上通过了这些建

议。因此，委员会在其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临时准则，

以便开展工作。委员会核准了一项普通照会，其中载

有委员会给所有会员国的通知，提醒它们在通过第

1970(2011)号决议的 120 天内，向委员会报告执行该

决议有关武器禁运、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规定的情

况。委员会还核准了对个人和实体名单作出的更新。

最后，委员会同意公布有关其工作的新闻稿。我们将

在委员会的网站上提供所有这些文件。 

 此外，在此前有关其它事项的磋商中，委员会成

员得知委员会成员即将就增加受到指认的个人和实

体提出的建议。它们还听取了秘书处关于根据第

1973(2011)号决议设立的最多由8名专家组成的专家

小组成员的征聘情况简报。委员会成员在初步讨论了

一个会员国就资产冻结范围提出的询问之后，商定按

照书面无异议程序审议复信草稿。另一个成员国紧急

要求提供指导，澄清冻结资产的规定是否适用被指认

的实体的附属机构，我们也正在审议这一请求。 

 我对报告最重要方面所作的概述到此结束。就我

而言，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强调与委员会在监督第

1970(2011)号和第 1973(2011)号决议实施的制裁制

度方面的工作有关的几个要素。  

 正如我此前所述，委员会已举行过两次会议。委

员会得以迅速通过了临时准则，而且目前已全面运

作，以开展工作。委员会将在进一步指认资产冻结所

涉个人和实体方面开展工作，根据第 1973(2011)号决

议第 19 段的规定，必须在今后三周内进行这项工作。

秘书处也在努力招聘专家，以便设立专家小组，协助

委员会履行任务，并向安理会报告它的调查结果和建

议。我们希望，专家小组将很快组建起来。  

 安理会迅速作出应对，通过了第 1970(2011)号和

第 1973(2011)号决议，这显然表明，安理会决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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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局势，使利比亚民众能够通过全国对话来实现

他们和平和可持续地进行政治改革的合理愿望，同时

根据第 1973(2011)号决议所述，维护他们国家的独

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 

 有效执行制裁制度在这方面至关重要，因此，会

员国必须积极参与执行制裁。我谨再次提醒会员国注

意第 1970(2011)号决议为它们规定的报告义务，并要

强调，迅速收到应当在 120 天之内、即到 2011 年 6

月 26 日以前提交的国家执行报告对委员会来说有多

么重要。 

 最后，我要谈一谈有关委员会工作透明度的问

题，我们致力于此，而且将始终努力予以改善。即使 

委员会才成立不久，而且报告所述期间很短，但我感

到高兴的是，首次通报是以公开会议的形式在全体会

员国面前进行。制裁取得成功要靠各国为执行制裁积

极作贡献、致力于并且理解制裁制度，只有透明度才

能加强这些方面。我们将努力保持透明，因为我们打

算在只要有必要，就会组织面向全体会员国的关于委

员会工作的非正式通报会。 

 主席：我感谢卡布拉尔大使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继续讨论

这个问题。 

 下午 3时 20 分散会。 

 


